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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9

日以书面、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18年2月14日在北京北大生物城公司总部会议室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潘爱华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

际参加董事9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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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未名天源” ）因原材料断供及政府征地而停产，为尽快恢复生产，创造更好的经营效益，拟

以设备评估后的公允价值与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东部化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设立淄博鲁华天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

准的名称为准）， 从事原甲酸三甲酯、 原甲酸三乙酯、 原乙酸三甲酯、LS系列、TC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以下简称“本次对外投资” ）。

2、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与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各方介绍

1、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华” ）

注册地：淄博市张店区冯北路3号

法定代表人：郭强

经营范围：生产液体树脂、未聚碳五、聚异戊二烯胶乳、叔丁胺硫酸盐、氢氧化铝、甲酸甲酯、叔丁胺、

泛酸内酯、次联氨基腈（以上四项限同晖分公司经营）、碳五石油树脂、异戊橡胶、2-甲基-1,3-丁二烯

[稳定的]、二聚环戊二烯（以上两项仅限茂名分公司经营），销售抽余碳五、重碳五、轻烃碳五、间戊二烯、

未聚碳五、重组份（以上六项仅限茂名分公司经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批发易燃液体（仅限同晖

分公司经营）、硫酸铵、硫酸钙（以上两项仅限同晖分公司经营），经营蒸汽（不含供热）；进出口业务

（不含分销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有效期以许可证为

准）。

2、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朝阳路26号

法定代表人：于秀媛

经营范围：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的研究（不含生产）、开发；生物技术的研究、推广；生产、销售原

甲酸三甲酯12000吨/年、原甲酸三乙酯16000吨/年、原乙酸三甲酯5000吨/年、亚磷酸5000吨/年、甲酸

乙酯500吨/年、乙醇（无水）20000吨/年（有效期限以安全生产许可证为准）；氯化铵、硫酸铵、2-羟基

己酸甲酯、2-羟基戊酸甲酯、1，1-二甲基正癸胺的生产、销售（以上五项不含危险、监控及易制毒化学

品）；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的批发、零售（以上两项不含危险、监控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的进出口。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淄博东部化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化公司” ）

注册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昌国东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杨尚霖

经营范围：对建材业、建筑业、化工制造业、管道运输业、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机械制造业、物流

业、餐饮业、娱乐业、旅游服务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以上经营范围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园林绿化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项目建设；道路养护管理；生

活垃圾清扫、运输；市政环卫设备养护和维修；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合资公司名称：淄博鲁华天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东部化学工业园区

3、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合资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贰仟伍佰万元（￥125,000,000元），股东及出资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65,000,000 52%

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53,750,000 43%

淄博东部化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人民币 6,250,000 5%

4、出资方式：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以设备出资。 相关出资需经指定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按照

三方共同确认的评估公允价值作为出资。

5、经营范围：原甲酸三甲酯、原甲酸三乙酯、原乙酸三甲酯、LS系列、TC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最终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四、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签署方：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淄博东部化工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2、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比例及方式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贰仟伍佰万元（￥125,000,000元）；

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 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

最低限额（如有），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壹年内缴足；具体出资时间按公司投资项目建设

进度安排，三方股东应及时出资到位；

鲁华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伍拾贰(52%),金额为人民币陆仟伍佰万元（￥65,000,000

元）；合同生效之日出资人民币壹仟叁佰万元（￥13,000,000元），其余注册资金在合同生效之日后壹

年内投资到位，具体出资时间按公司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安排，及时出资到位。

未名天源以设备出资, �占注册资本的百分之肆拾叁 (43%)， 金额为人民币伍仟叁佰柒拾伍万元

（￥53,750,000元），（拟出资设备已经 “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出具鲁正信评报字

（2019）第0006号评估报告，评估值为5377.76万元，实际出资设备金额多出2.76万元，作为新公司资本

公积。 ）未名天源用于出资的设备应当在公司成立壹年内根据项目建设进度转至公司名下。

东化公司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伍(5%),金额为人民币陆佰贰拾伍万元（￥6,250,000

元），合同生效之日出资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元（￥1,250,000元），其余注册资金在合同生效之日后壹

年内投资到位，具体出资时间按公司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安排，及时出资到位。

投资各方缴付出资额全部到位后，应由合资公司聘请在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由

合资公司据以发给出资证明书。

3、合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3.1�合资公司董事会由五5名董事组成，鲁华委派3名董事，未名天源委派2名董事。

3.2�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鲁华提名1名监事并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3.3�合资公司将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管理人员向董事会负责的管理制度，鲁华提名总经理人选。

4、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合资经营合同经三方签署之日生效。

五、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有助于未名天源与淄博鲁华、东化公司在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建立全面、深度的战略合

作关系，充分发挥和利用三方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和资源，恢复医药中间体和农药中间体的生产，从而提

升未名天源及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六、 存在的风险

1、市场风险：合资公司产品会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或将对合资公司的经济效益产生一定影响。

2、环保风险：随着国家及地方环保部门环保监管力度的提高、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公司或面临的

环保压力和风险。

3、管理风险：合资公司设立后可能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从而可能对合资公司经营的预期目标产生

影响。

七、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是公司恢复未名天源生产的重要举措也是一次产业战略投资，同时也

为了创造更好的经营效益，未来可能对公司发展和业绩提升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合资公司的运作目前尚

处于筹划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 其他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对外投资的进

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九、 备查文件

1、《合资经营合同》

2、《资产评估报告》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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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

议。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保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19年2月14日（星期四）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19年2月13日下午3:00至2019年2月14

日下午3:00；

②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19年2月14日交易时间， 即9:30-11:30、13:

00-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1）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19年2月11日（星期一）；

（2）H股股东暂停过户日：2019年1月15日（星期二） 至2019年2月14日 （星期四）（包括首尾两

天）。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

于暂停过户日前一日下午收市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H股股东。 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

9、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如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6

其中： A股股东人数 5

H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0,210,611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84,446,321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65,764,290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7046%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25.6514%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23.053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人数 2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466,005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774%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3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8,676,616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8820%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2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75,692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456%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普通决议案均已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唐阳刚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并批准其董事袍金为每年人

民币柒万贰千元正》；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2、审议及批准《关于调整本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袍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鉴于本公司董事长朱保国先生及其联系人为天诚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审议本议案时，天诚实业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特别决议案：

3、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修订后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网站（www.livzon.com.cn）。

三、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号

审议议

案

股份类

别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是

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1

《关于

选举唐

阳刚先

生为本

公司第

九届董

事会执

行董事，

并批准

其董事

袍金为

每年人

民币柒

万贰千

元正》

总计 358,676,616 357,014,495 99.54%

1,662,

121

0.46% 0 0.00%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9,675,692 9,254,211 95.64%

421,

481

4.36% 0 0.00%

A股 192,912,326 192,490,845 99.78%

421,

481

0.22% 0 0.00%

H股 165,764,290 164,523,650 99.25%

1,240,

640

0.75% 0 0.00%

2

《关于

调整本

公司董

事长及

副董事

长袍金

的议

案》

总计 240,671,873 232,606,473 96.65% 15,400 0.01%

8,050,

000

3.34%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9,675,692 9,660,292 99.84% 15,400 0.16% 0 0.00%

A股 192,912,326 192,896,926 99.99% 15,400 0.01% 0 0.00%

H股 47,759,547 39,709,547 83.14% 0 0.00%

8,050,

000

16.86%

3

《关于

修订

〈公司

章程〉

的议

案》

总计 358,676,616 358,668,516

100.00

%

8,100 0.00% 0 0.00%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9,675,692 9,667,592 99.92% 8,100 0.08% 0 0.00%

A股 192,912,326 192,904,226

100.00

%

8,100 0.00% 0 0.00%

H股 165,764,290 165,764,290

100.00

%

0 0.00% 0 0.00%

注：A股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低于5%的A股股东。

本公司聘任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担任点票监察员。 本公司的

中国法律顾问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两名股东代表及一名监事代表共同担任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

监票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王先东律师和谢翔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广东德赛律师事务

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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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在《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2019年1月

23日刊登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2月14日（星期四）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2月14日交易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

年2月13日下午15:00至2019年2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东路1539号上海皇廷花园酒店文华楼华东厅；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由于董事长蒋华女士出差，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副董事长姚其胜先生主

持本次股东大会。

7、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16人，代表股份81,277,05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33.7068%。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16人，代表股份81,277,0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的33.7068%。。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1�选举王建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1,277,05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

100%，当选。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91,28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100%。

1.2�选举姚其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1,277,05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

100%，当选。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91,28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100%。

1.3�选举刘丙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1,277,05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

100%，当选。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91,28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100%。

1.4�选举宋兆庆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1,277,05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

100%，当选。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91,28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100%。

1.5�选举刘君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1,277,05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

100%，当选。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91,28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100%。

1.6�选举程树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1,277,05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

100%，当选。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91,28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1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2.1�选举王远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1,277,05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

100%，当选。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91,28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100%。

2.2�选举周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1,277,05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

100%，当选。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91,28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100%。

2.3�选举姚海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1,277,05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

100%，当选。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91,28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1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3.1选举耿学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1,277,05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

100%，当选。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91,28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100%。

3.2选举孔立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1,277,05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

100%，当选。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91,28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拥有的选举票数总数的1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成员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277,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第四届监事会成员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277,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277,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转移增持承诺主体并调整增持计划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577,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公司控股股东唐山金控产业孵化器集团有限公司为该议案的关联股东， 在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姜涛、周峰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代表的股份数量、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各项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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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康达新材” ）2019年2月14日召开的职工代

表大会民主表决，选举朱秀芳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并与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股东代表监事耿学军先生、孔立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任期三年，与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朱秀芳女士最近二年内未曾担任过

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不会构成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况，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职工监事的比

例不低于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附件：

朱秀芳女士个人简历：

朱秀芳，女，1971年11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上海市环境工程学校。 自1991

年至今任职于康达新材，主要从事质量检测方面工作，现任康达新材职工监事、兼任康达新材工会主席。

无其他兼职情况。

朱秀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

条件。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22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达新材”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

知于2019年2月9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 会议于2019年2月14日下午16:00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王建祥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选举王建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建祥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详情请阅2019年2月15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陆企亭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陆企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陆企亭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详情请阅2019年2月15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聘任陆企亭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2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选举姚其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审议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姚其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详情请阅2019年2月15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的四项子议案：

4.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委员：周华先生（主任委员）、姚海放先生、刘君女士。 其中周华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4.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委员：王建祥先生（主任委员）、姚其胜先生、刘丙江先生、王远立先生。

4.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姚海放先生（主任委员）、宋兆庆先生、周华先生。

4.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提名委员会委员：姚海放先生（主任委员）、王建祥先生、周华先生。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2019年1月2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的2019-011号公告《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总工程师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决定聘任姚其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姚其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情请阅2019年2月1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的八项子议案：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8名副总经理，相关情况如

下：

6.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宋兆庆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的议案》；

6.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刘丙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6.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程树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6.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陆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

6.5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屠永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6.6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志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6.7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於亚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6.8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沈一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见附件。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情请阅2019年2月1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宋兆庆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宋兆庆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情请阅2019年2月1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决定聘任沈一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沈一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沈一涛先生的董

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情请阅2019年2月1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详情请阅2019年2月15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26）。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孟宪荣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专

职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孟宪荣女士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秘书提名，决定聘任高梦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高梦影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高梦影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详情请阅2019年2月15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26）。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王建祥先生个人简历

王建祥，男，1969年10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 南开大学国际经贸专业硕

士学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历任唐山三友集团财务中心

副主任、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唐山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教授；唐山曹妃甸新城管委会总经济师；

现任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王建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王建祥先生现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唐山金控产业孵化器集团有限公司之

母公司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董事、高管等职务。除此之外，王建祥先生与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建祥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陆企亭先生个人简历

陆企亭，男，1940年3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 陆企亭先生1963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科技创业

领军人物，国内胶粘剂行业知名学者,中国丙烯酸酯胶粘剂学科带头人。陆企亭先生从事胶粘剂开发与研

究工作五十多年，具有扎实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曾获1项国家发明奖、2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陆企亭先生作为公司创始人，历任黑龙江省石油化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康达新材董事长、总经理。

陆企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007,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1%。 陆企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16,183,81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71%。 陆企亭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不属于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姚其胜先生个人简历

姚其胜，男，1974年6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同济大学精细化工专

业，上海市领军人才，高级工程师。 自1998年至今任职于康达新材，历任公司研发部副经理、经理、副总经

理、研究所负责人、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姚其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5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0%。姚其胜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

在关联关系。 姚其胜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宋兆庆先生个人简历

宋兆庆，男，1970年1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石家庄铁道学院经济管理专业，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唐山三友集团会计主管、财务科长、财务部长助理、集团审计部部长、集团

财务部长；唐山曹妃甸生态城投资公司财务经理；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唐山金融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宋兆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宋兆庆先生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唐山金控产业孵化器集团有限公司之母

公司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董事、监事等职务。除此之外，宋兆庆先生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宋兆庆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丙江先生个人简历

刘丙江，男，1970年9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河北经贸大学会计专

业，注册税务师。 1991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乐亭县粮食局下属单位副主任、会计主管；唐山雁同煤炭销售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唐山国际旅游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乐亭县渤港物贸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

任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刘丙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刘丙江先生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唐山金控产业孵化器集团有限公司之母

公司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董事、监事等职务。除此之外，刘丙江先生与其他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刘丙江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程树新先生个人简历

程树新，男，1983年3月出生，蒙古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中南民族大学金融学学士，东北财经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国际高级财务管理师。 历任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总监助理，探路者户

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经理，唐山湾国际旅游岛投资公司融资部经理，卓达集团资本运营中心融资经

理，2014年12月至今任北京开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程树新先生持未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树新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陆巍先生个人简历

陆巍，男，1973年11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国

际企业管理专业。 自1995年至今任职于康达新材，历任销售部经理、风电事业部经理，副总经理、董事、总

经理。

陆巍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5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0%。陆巍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关

联关系。 陆巍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屠永泉先生个人简历

屠永泉，男，1957年12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 大专学历，电气自动化工程

师。 自2010年至今任职于康达新材，历任公司生产总监、董事。

屠永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屠永泉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志华先生个人简历

王志华，男，1976年3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山东轻工业学院制浆

造纸专业，上海交通大学高级经理工商管理SMBA。 自2005年至今任职于康达新材，历任公司风电事业

部副经理、风电事业部经理、董事。

王志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志华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於亚丰先生个人简历

於亚丰，男，1982年9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淮海工学院制药工程专业，学士

学位，上海交通大学高级经理工商管理SMBA。 高级工程师。自2006年至今任职于康达新材，历任复合事

业部经理，聚氨酯事业部经理。

於亚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於亚丰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沈一涛先生个人简历

沈一涛，男，1988年8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国际

经济与贸易双学士学位， 上海财经大学数量经济学在职研究生。 2014年7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自2011年至今就职于康达新材，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内审部负责人。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沈一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一涛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不得担任董事

会秘书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孟宪荣女士个人简历

孟宪荣，女，1986年4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南京审计学院，审计专业本科学

历，具有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资格。 曾就职于上海土木方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仪邦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自2016年3月至今就职于康达新材，历任公司内审部内审专员。 现任公司内审部负

责人。

孟宪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孟宪荣女士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高梦影女士个人简历

高梦影，女，1992年9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法学学士。 2017年

10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就职于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自2018年1月至今就职于康达新材证券部。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高梦影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高梦影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

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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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9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9年2月14日下午5: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

式召开，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

全体监事推举，本次会议由监事耿学军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选举耿学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耿学军先生简历如下：

耿学军，男，1972年8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河北财经学院会计专

业。 历任职唐山银行总监，华夏银行唐山分行总经理，现任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

达新材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耿学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耿学军先生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唐山金控产业孵化器集团有限公司之母

公司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董事、高管等职务。除此之外，耿学军先生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耿学军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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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王建祥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姚其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简历详见2019年2月15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 《上海证券报》的

2019-022号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应变更为王建祥先

生，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因董事长变更而导致的工商等部门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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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陆企亭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陆企亭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陆企亭先生于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人物，国内胶粘剂行业知名学者,中国丙烯酸酯胶粘剂学科带头

人。 陆企亭先生从事胶粘剂开发与研究工作五十多年，具有扎实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曾获1项

国家发明奖、2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陆企亭先生为公司创始人，历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在任职

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带领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陆企亭先生对公司的成长壮大做出

了杰出贡献，作为领军人物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陆企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作为名誉董事长，陆企亭先生并非公司之

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公司治理。

陆企亭先生作为公司名誉董事长，将在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管理变革、企业文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继

续为公司建言献策并给予指导和帮助，更好地保障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以更好的业绩回报股东、回

报社会。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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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同意聘任沈一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高梦

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沈一涛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管

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

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沈一涛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公

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高梦影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2019年2月15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的2019-022号公告《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1、董事会秘书沈一涛先生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庆达路655号

电话：021-68918998-8669

传真：021-68916616

邮箱：kdxc@shkdchem.com

2、证券事务代表高梦影女士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庆达路655号

电话：021-68918998-8666

传真：021-68916616

邮箱：kdxc@shkdchem.com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